
·符号逻辑·  《哲学研究》2003年增刊 

一个关于常识推理的基础逻辑 

周北海  毛翊 

一、常识推理的志例与分析 

直观上常识推理就是用到常识的推理
①
。考虑到

技术处理的方便，可以宽泛地将含有常识命题或常

识句的推理称为常识推理。下面是一些常识推理的

例子。 

(1) 如果下雨则地湿，下雨，所以，地湿。 

(2) 鸟会飞，特威蒂是鸟，所以，特威蒂会飞。 

(3) 鸟会飞，特威蒂是鸟，但特威蒂不会飞，

所以，特威蒂不会飞。 

(4) 如果下雨则地湿，下雨并且刮风，所以，

地湿。 

(5) 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共和党人不是

和平主义者，尼克松是贵格会教徒，所以，尼克松

是和平主义者。 

(6) 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共和党人不是

和平主义者，尼克松是贵格会教徒，尼克松是共和

党人，所以，尼克松是？（是不是和平主义者？）  

(7) 鸟会飞，企鹅不会飞，特威蒂是鸟，特威

蒂是企鹅，所以，特威蒂？（会飞还是不会飞？） 

(8) 企鹅是鸟，鸟会飞，企鹅不会飞，特威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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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说的“常识推理”和“常识”分别对应于英文

中的“default reasoning”和“default”。default reasoning 指的

是用到或含有default 的推理。default的意思有缺省（值）、默

认（值）等。在推理中，default指的是推理中因具有常识性而

被默认的东西。一个default，如“鸟会飞”， 或者被作为一个

因常识性而被默认的规则，或者被作为一个因常识性而被默认

的前提（参见 2.1节）。因此，default reasoning确切的意思是

带默认因素（默认规则或默认前提）的推理。而这样的被默认

的东西，就是人们的常识。所以default reasoning实际上就是用

到常识的推理，即常识推理。我国一些文献将“default 

reasoning”按“default”字面意思直译为“缺省推理”，不能

体现上述default reasoning的意思。 

是鸟，特威蒂是企鹅，所以，特威蒂不会飞。 

(9) 如果下雨则地湿，如果地湿则路滑，下雨，

所以，路滑。 

(10) 如果下雨则地湿，如果地湿则路滑，所以，

如果下雨则路滑。 

(11) 如果卡特在 1979 年去世，那么他就不会

在 1980 年的总统竞选中失败；如果卡特在 1980 年

的竞选中没有失败，那么里根就不会在 1981 年当总

统。所以，如果卡特在 1979 年去世，那么里根就不

会在 1981 年当总统。 
这些推理是研究常识推理通常都会列举或考虑

到的例子，有些还有专门的名称，如例(6)称为尼克
松菱形（Nixon Diamond），例 (8)称为企鹅原则
（Penguin Principle）。它们是测试一个逻辑是否为一
个“好”的刻画常识推理的逻辑的试金石，称为志

例
②

。研究常识推理，可以从分析志例开始，以通过

或解释志例的种类等为研究成果的评判标准。 
在上面的例子中，“鸟会飞”和“如果地湿则路

滑”等是常识命题，“特威蒂是鸟”，“下雨”等是事

实命题。常识命题中的“如果⋯则⋯”称为常识蕴

涵。这些例子表现出常识推理的一些性质。 
例(1)表明，从“α 常识蕴涵 β”和 α，可以推

出 β。我们将此类推理称为“常识蕴涵分离”。（如

果限于命题逻辑的层次，例(2)也可看作常识蕴涵分
离）。 

例(3)表明在常识推理中，由事实命题直接得到
的结论要优先于由常识分离得到的结论。在二者有

冲突时，得到的是前者。这个性质称为“事实优先”。

例(4)表明与常识分离无关的事实命题在常识推理中
不起作用，例(5)表明与常识分离无关的常识命题在
常识推理中不起作用，分别简称为“无关事实”和

 
② 在英文中，这样的试金石称为“benchmark example”。

“志例”是本文所给的中文翻译。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研究项目（01JB72000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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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常识”。 
例(6)表明在常识推理中，在前提没矛盾、可以

同真的情况下，在推理中的结论却出现了矛盾，导

致推不出最终的结论。该例与例(5)合在一起，还说
明原来可以推出的结论在增加前提后反倒推不出

了，显示了常识推理的非单调性。(7)与(6)有相同的
形式。但是对于(7)来说，我们会受“企鹅是鸟”这
个隐前提的强烈影响，所以，我们对(7)所做的直观
上的推理，实际上是(8)。 

(8)是(7)增加一个前提的推理。说明当结论有矛
盾时，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推出某些结论的，

而且不是依靠“矛盾推出一切”推出的结论。(8)还
表明了常识推理对诸前提的依赖是不同的。该例所

表明的是从关于相对特殊或具体对象的命题推出的

结论优先。就“企鹅”和“鸟”来说，前者相对特

殊些，具体些，所以从“企鹅不会飞”得到的“特

威蒂不会飞”要优先于从“鸟会飞”得到的“特威

蒂会飞”。该例所呈现的性质称为“特殊者优先”

（specificity）。类似于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的反比关
系，外延小则内涵多，这一性质也可以称为 “多信
息优先”。 

例(9)表明了常识蕴涵在常识蕴涵分离的推理
中具有某种传递性，我们可以根据这种传递性推理。

（10）是常识蕴涵传递性的直接表达，称为“常识
蕴涵的传递性”。但是（11）却表示了相反的性质。
因为该推理不成立，说明（10）这样的传递性一般
地不成立，即常识蕴涵不具有传递性。 

从这些例子看，常识推理分为两类：从常识命

题推出常识命题，如（10）；从常识命题和事实命题
推出事实命题，如(1)(2)(3)等，可以称为基于常识蕴
涵分离的常识推理，也简称为常识蕴涵分离推理。

常识推理的意义在于常识推理可以指导我们的日常

行为，而能够实现这个指导作用，最终离不开常识

蕴涵分离。在这个意义上，后一类推理更为重要。

找出这类推理的规律，也是常识推理研究的最终目

的。出于这一考虑，本文所讨论的是基于常识蕴涵

分离的常识推理。 
在常识推理中常识命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常识

命题的性质决定了常识推理的性质。常识命题最重

要的特点是具有某种一般性，正常性或通常性，即

常识命题的成立是对一般情况来说的，或对正常情

况、通常情况来说的，并不排斥特定情况下的反例。

例如，“鸟会飞”（鸟是会飞的），“地湿则路滑”等

就是这样，指的是正常情况或通常情况下“鸟会飞”，

“地湿则路滑”，并不排斥幼鸟不会飞，企鹅不会飞，

以及在粗糙的硬路面上，地湿并不造成路滑等这些

特定情况下的反例。因此，常识命题的成立不是绝

对的，具有容忍反例的性质。这与数学命题不同。

在数学中，对“如果 α 则 β”这样的命题，如果有

一个反例，则该命题不成立。数学中的具有形式“S
是 P”的命题与此类似。所以，作为常识命题的“如
果 α则 β”应该是“如果 α则在正常情况下 β”，“S
是 P”应该是“对任意的 x，如果 x是 S，那么在正
常情况下（或一般地）x 是 P”。这表明常识蕴涵不
是古典逻辑的实质蕴涵或形式蕴涵，“鸟会飞”这样

的常识命题不是古典逻辑处理的全称句。 
常识命题的这种一般性、正常性，以及由此而

来对反例的容忍性，导致常识推理有以下三个重要

的特点： 
(A) 正确常识推理的基本要求只能是前提真则

结论可接受，不是前提真则结论真。 
例如，在(1)中我们得到“特威蒂会飞”，而事

实上，特威蒂可能因受伤而不会飞，也可能是企鹅

而不会飞，如(4)中的特威蒂。在这些情况下，“特威
蒂是鸟”和“鸟会飞”都是真的，但“特威蒂会飞”

是假的。不过，尽管“特威蒂会飞”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从“特威蒂是鸟”和“鸟会飞”通常我们还

是接受“特威蒂会飞”这个结论。这也是我们平时

进行常识推理的实际情况。前提真则结论真是我们

所熟悉的关于正确推理的基本要求，但是对常识推

理来说，我们却不得不放弃这个要求。原因就在于

常识命题容忍反例，使得正确的常识推理不是，也

无法做到，前提真则结论真，而只能是前提真则结

论可接受。 
(B) 前提真“结论”可能矛盾。 
常识推理实际上是根据一般情况或正常情况从

前提推出结论。既然常识命题容忍反例，就可能在

反例的情况下产生矛盾。考虑例(6)。在该例中，“贵
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共和党人不是和平主义

者”，是常识命题，说的是“贵格会教徒一般地来说

是和平主义者”，“共和党人一般地来说不是和平主

义者”，都不排斥反例。事实上尼克松可以是贵格会

教徒而不是和平主义者，也可以是共和党人而是和

平主义者，所以，(6)的前提可以都是真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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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的前提“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和“尼克
松是贵格会教徒”，我们可以得出“尼克松是和平主

义者”，从“共和党人不是和平主义者”和“尼克松

是共和党人”，又可以得出“尼克松不是和平主义

者”，这是矛盾的。 
数学推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数学推理来

说，一组前提如果推出矛盾，那么该组前提就是矛

盾的，从而有，前提是否矛盾，当且仅当，结论是

否矛盾。但对常识推理来说，这点不成立，可以从

一组不矛盾的前提中推出矛盾的结论。 
根据特点(A)，常识推理的结论可能不真，而现

在根据(B)，则有结论不可能真。“前提真结论矛盾”
现象进一步说明正确的常识推理不能以“前提真则

结论真”为标准。更严重的是，仅仅把正确常识推

理的标准降低到前提真结论可接受，还不能解决常

识推理的问题，因为矛盾总是不可接受的。因此，

必须要有消解矛盾的方法，使得我们可以得到应有

的结论，否则，因为在常识推理中矛盾是不可避免

的，我们只能放弃常识推理。 
实际上，不仅尼克松菱形的例子，按同样的方

法，体现企鹅原则的例(8)和事实优先的例(3)等，都
可以推出矛盾，尽管它们的前提都不矛盾。遇到矛

盾还要推，这个“还要推”指的是，不是由矛盾可

以推出任何命题的推，而是要从矛盾的结论中得出

可接受的结论，这正是常识推理对我们来说最有意

义和最重要的地方。这使得常识推理具有下面的特

点。 
(C) 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消除矛盾，从矛盾

的“结论”中得到可接受结论。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除尼克松菱形外，在企鹅

原则和事实优先例中，尽管也有矛盾，我们还是得

到了应有的结论。但是，这仅仅是凭借直观，凭借

我们暗中接受的一些原则或习惯。研究常识推理，

就是要找出消除矛盾、得到可接受结论的一般性方

法。如何处理常识推理中出现的矛盾，实现这一目

的，是建立关于常识推理逻辑的关键。下面是关于

这个问题的分析。 
之所以产生矛盾，而又觉得应该可以消除或避

免矛盾，是因为我们暗中用了两种推理：一种是根

据部分前提的推理，并且把部分前提推出的结论看

成全部前提推出的结论；一种是把全部前提看作一

个整体，考虑到整个前提全体的推理。这两种推理

以下分别称为“局部推理”和“整体推理”。如果把

推理理解为推出关系，相应地也就有局部推出和整

体推出两种推出关系。我们熟悉的古典逻辑所刻画

的推理或推出（关系）就是这里的局部推理或局部

推出（关系）。 
以企鹅原则为例说明这两种推理及其相互关

系。在企鹅原则的前提中，从“鸟会飞”和“特威

蒂是鸟”，可以推出“特威蒂会飞”；从“特威蒂是

企鹅”，“企鹅不会飞”，可以推出“特威蒂不会飞”。

注意这里的推出都是无矛盾的推出，即所推出的结

论无矛盾。它们就是从部分前提得到的推理。如果

我们还认为部分前提推出即全体前提推出，那么，

从企鹅原则的这组前提既可推出“特威蒂会飞”，又

可推出“特威蒂不会飞”，得出了矛盾的结论。所谓

常识推理可能推出矛盾，也是指这个层次上的结论

出现的矛盾。但是，从这整组前提来看，根据“特

殊优先”的原则，我们通常只会得到“特威蒂不会

飞”，不会得到“特威蒂会飞”。这两个局部推理的

结论只有“特威蒂不会飞”是整个前提的最终结论，

在这个层次上所谈论的结论并不矛盾。 
这个例子说明，常识推理的（最终）结论是整

体推出的结论。整体推出的结论首先是局部推出的

结论。局部推出的结论并非一定都是整体推理的结

论。在局部推出的结论不矛盾的情况下，它们都是

整体推理的结论，否则，就要去掉一些局部推理的

结论，消除矛盾。消除矛盾后的局部推理结论是整

体推出的结论。局部推理可能产生矛盾，整体推理

消除矛盾。 
下面用较为严格的方式进一步说明常识推理中

这两个层次的推理及其相互关系。 
设 Γ是任一有穷前提集。 
(I)（局部推出）Γ 局部推出 α，当且仅当，Γ

部分前提无矛盾地推出 α。 
(II)（整体推出）Γ 整体推出 α，当且仅当，

α∈CN(Γ)。 
其中 CN(Γ)是满足下面条件的集合：设 Cn(Γ)

是所有 Γ局部推出的结论的集合。 
(1) 如果 Cn(Γ)没有矛盾，则 CN(Γ) = Cn(Γ)； 
(2) 如果 Cn(Γ)有矛盾，那么，有些局部推出的

结论可以成为整体推出的结论，有些则要被去掉，

不能成为整体推出的结论，即从 Cn(Γ)得到其某个不
矛盾的子集∆，CN(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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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说明里，并没有指出如何去掉一些结论以

消除矛盾，从而得到整体推理的结论集 CN(Γ)。解
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各种前提集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

析，是最终建立关于常识推理的逻辑的关键。目前

我们的分析旨在发现常识推理的基本性质，给出研

究的基本框架，所以在这里我们略去对这个问题的

分析与讨论。 
将常识推理分为基于常识蕴涵分离的推理和从

常识命题到常识命题的推理两种类型，又将基于常

识蕴涵分离的推理分为局部推和整体推两个层次，

最后的关键在于消除矛盾，得到可接受的结论，这

是我们对于常识推理分析后得出的关于建立常识推

理逻辑的基本看法，也是下一步形式化研究的起点。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将只考虑建立局部推理的

逻辑，并且是基于常识蕴涵分离的这类常识推理的

局部推理逻辑，这就是所谓关于常识推理的基础逻

辑。我们将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整体

推理形式处理。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将常识命题与数学命题相

对照以说明常识推理的性质。通常的数学推理即古

典逻辑意义下的推理，是单调逻辑的典型。常识推

理是非单调推理中重要的一支，在许多情况下，也

直接作为非单调推理而被谈论。因此，这里的分析

对一般意义上的非单调逻辑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 

二、从直观分析到形式化 

前面对常识推理进行了直观分析。这个分析是

常识推理形式化的基础。形式化包括形式语义和语

法两方面内容，而不仅是符号化。从前面的直观分

析到形式化的具体完成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进一

步的分析与说明。 
常识推理是含有常识命题或常识句的推理，所

以常识推理的形式化主要有两个问题：(1)常识命题
或常识句的形式化；(2)相应于常识推理的推出关系
的形式化。根据前面的说明，这里只考虑常识蕴涵

分离的形式化，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局部推出的形

式处理。 
2.1  常识或常识命题的形式化 
常识命题的形式化是所有常识推理的研究都必

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观点和技术手段使

用，不同的研究对此有不同的形式化结果。现有的

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常识推理中的“常

识”（default）是推理中的规则，不是前提。规则与
前提的最大不同在于前提是命题，有真值，而规则

不是命题，没有真值。因此常识推理的关键只是如

何正确使用这些规则（Reiter, pp.81-132）。第二类，
认为“常识”是命题。在这类研究中，对常识命题

又有两种不同的技术处理：(1)在一阶逻辑基础上，
通过增加谓词“不正常”（记作 ab）处理常识命题。
例如，“鸟会飞”在这种处理下的形式是 

∀x(B(x)∧¬ab(x)→F(x))， 
即对任意的 x来说，如果 x是鸟，并且 x不是不正
常的，那么 x会飞。（参见 Lifschitz, 1986, pp. 17-27；
1988, pp. 179-193；1989, pp. 109-160；McCarthy, 1980, 
pp. 27-39, 171-172；1986, pp. 27-39.）(2)以模态逻辑
和条件句逻辑为基础，将常识命题分析为某种条件

句意义下的蕴涵命题，并以条件句逻辑中的选择函

数语义作为它的形式语义。这一般称为（关于常识

推理的）模态逻辑和条件句逻辑方向下的研究。该

研究所用的形式化方法可以称为对常识命题的条件

句式的形式化。（参见 Asher and Morreau, pp. 
387-392；Delgrande, 1987, pp. 105-130；1988, pp. 
63-90；Mao, pp.35-102；Morreau, pp.52-205；Pelletier 
and Asher, pp. 1125-1177） 下面对条件句式的形式
化作一些说明。 

从前面的常识推理的例子可以看出，常识命题

或常识句有两类，一类直接表达为蕴涵命题，例如，

“如果下雨则地湿”，其形式为“如果 α 则 β”；另

一类表达为某种全称命题，例如，“鸟会飞”。“鸟会

飞”通常也可以看成，“（对任意的个体 x），如果 x
是鸟，那么 x会飞。”在命题逻辑的层次，略去量词，
谓词和个体词的细节，我们可以将“鸟会飞”这样

的命题抽象成形如“如果 α 则 β”的蕴涵命题。这

样，在命题逻辑层次，常识命题就有了统一形式：

如果 α则 β。

                                                                

 
条件句逻辑通常用>表示条件句中的蕴涵，称为

条件蕴涵。在条件句逻辑中，“如果下雨则地湿”形

式化为p>q
③

。当然，重要的不是用什么符号来表示

这个蕴涵，而是该蕴涵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即>的语

义解释是什么。 
条件蕴涵可以用可能世界语义解释。根据不同

 
③ 按上面的说明，“鸟会飞”也可以形式化为p>q。当然，

这不是其精确的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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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观基础和考虑，又形成了一些有所不同的形式

语义。其中的一种建立在这个直观上： 
A．“如果 α则 β”在可能世界 w上真，意思是，

相对于 α（或 α为真的世界）来说，与 w最为相似
的世界都是 β真的世界。 

以下将 α 为真的世界集记作 ||α||。相应地，α
在可能世界 w上真，即 w∈||α||。 

相对于 α（或 α为真的世界集）来说，与 w最
为相似的世界集，设其为 Z，是以可能世界和句子
（或可能世界集）为变目的函数，通常记作 *，在
其变元取值为 w, α（或||α||）时的值，即 *(w, α) = Z，
或者，*(w, ||α|| ) = Z。于是，A可以表达为： 

B. w∈||α>β ||，当且仅当，*(w,α) ⊆ ||β||，或者， 
B′. w∈||α>β ||，当且仅当，*(w, ||α||) ⊆ ||β|| 
B 和 B′ 分别以句子和可能世界集为函数的变

目。在条件句逻辑中，这两种解释都有。关于常识

命题的解释，以后我们只用 B′。 
* 是个抽象的函数。从其本身来看，它对任意

给定的 w和 α（或者||α||）去选一集相应的可能世界。
这个函数因此而称为选择函数（selection function），
由此得到的整个语义也称为选择函数语义。但是 B
及 B′ 与 A有一定的距离。它们还不能完全表现出由 
* 所选出的世界具有 A中所说的“相似”性。这需
要通过对该函数增加相应条件或性质要求才能体

现。限于目前这一层次，它还仅仅是个选择，而没

有选择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 只是个空洞的函
数。这种空洞性虽然一方面使得它在解释条件蕴涵

上还不够充分，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这种语义有较

大的适用性。 
对条件句（反事实条件句）来说，“如果 α则 β”

说的是，在当下的世界 w上看，尽管 α不真，但是，
在 α 真而 w 的其他情况都尽可能保持不变的世界
w′上，或者，在 α真而其他情况都尽可能与 w相同
的世界 w′ 上，都有 β真。其中，“尽可能保持不变”
和“尽可能相同”说的就是可能世界的相似性。所

以直观上，对条件蕴涵，选择函数根据与当下世界

的相似性去选可能世界。而对常识句来说，“如果 α

则 β”说的是，在正常情况下“如果 α则 β”，或者

“如果 α，则在正常情况下 β”，因此，在这里，选

择函数直观上是相对于 w 和||α||去选一集正常的可
能世界。类似地，选出的是否就是正常世界，仅在

B 和 B′中还看不出来，也将在选择函数上增加相应

的条件或性质要求来体现。 
在以上两类三种方法中，我们赞成第三种。首

先，在“常识”是命题还是规则的问题上，我们同

意“是命题”的观点与分析，这在直观上更合理。

实际上，当我们将常识推理看作含有“常识命题”

的推理时，就已接受了这一观点。其次，同是在这

个观点下，就(1)和(2)两种处理来看，(1)是用正常个
体体现常识命题的正常性，(2)是用正常世界体现常
识命题的正常性，后者有两个优点：第一，可能世

界的解释具有某种内涵性。常识命题中的蕴涵具有

内涵性，而一阶逻辑中的蕴涵是外延的，所以用可

能世界语义解释常识命题更符合直观。第二，可以

直接解释常识命题中的蕴涵，而不必通过个体词和

谓词，因而具有良好的层次性，可以使我们在命题

逻辑层次上研究常识推理，以及在命题逻辑的基础

上，再通过增加个体词、谓词等，在谓词逻辑层次

上的研究常识推理。 
但是，以往的研究，包括我们所赞成的第三种，

都不直接接受常识蕴涵分离，尽管最终都不可避免

地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属于模态逻辑和条

件句逻辑方向下的研究。如何把条件句式的形式化

用到这类推理上，需要新的直观基础和形式处理。

我们的研究，包括基于常识蕴涵分离的常识推理以

及整体推理和局部推理的概念的提出，都是以这个

问题为中心的。 
2.2  关于常识推理的形式化 
这里所说的“常识推理”是基于常识蕴涵分离

的常识推理，并且是常识推理中的局部推理。 
对基于常识蕴涵分离的常识推理来说，常识蕴

涵分离是常识推理最基本的推理方式。这不是从词

义分析的角度来说的，而是常识蕴涵分离是这类推

理最基本的推理单元，在常识蕴涵分离的基础上，

通过增加其他推理规律，构成了各种复杂或复合的

常识推理。 
从前面的例子来看，根据常识命题条件句式的

形式化，这些例子可以初步形式化为： 
p, p>q / q （常识分离，例(1)(2)） 
¬q, p, p>q / ¬q （事实优先，例(3)） 
r, p, p>q / q （无关事实，例(4)） 
p, p>q, r>s / q （无关常识，例(5)） 
p, q, p>¬r, q>r / ? （尼克松菱形，例(6)(7)） 
p, q, p>q, p>¬r, q>r / ¬r（企鹅原则，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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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q, q>r / r （传递性，例(9)） 
其中 / ?表示至此我们还不完全明确的推出关系。 

从这些例子看，无关事实和无关常识推理可看

成对常识蕴涵分离增加与该分离无关前提的推理。

尼克松菱形可看作两个常识蕴涵分离（p, p>¬r / ¬r
和 q, q>r / r）的组合。只是这两个分离合起来出现
了结论矛盾，在直观上我们只好都不接受。在这个

基础上，如果再增加常识命题 p>q，这表明 p要比 q
更具体，例如，当 p>q 表示“企鹅是鸟”时，企鹅
要比鸟更特殊，因而更具体，于是，在有前提“特

威蒂是鸟”而又有“特威蒂是企鹅”的情况下，我

们应接受关于企鹅的常识，用前提中的 p, p>¬r 部
分，经分离得出¬r，即得出“特威蒂不会飞”结论。
这就是企鹅原则。 

常识传递性可以看成在常识分离上增加常识命

题 q>r，并且用第一次常识分离得到的 q 再与 q>r
作一次常识分离得到的推理。 

事实优先说明由常识分离得到的结论的可接受

性弱于已有事实的可接受性。事实优先可以由 α/α
得到，即对任意前提，常识推理总可以由 α推出 α。

“从 α 推出 α”虽然是常识推理中要用到的一种形

式，但是应该地说，这不是用常识命题的推理，不

反映常识推理的最重要的特有性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常识推理以常

识蕴涵分离为基础。所以，常识推理的形式化首先

应考虑常识蕴涵分离的形式化。 
常识蕴涵分离的形式化涉及到两个问题：1．只

从常识蕴涵分离的前提和结论的关系看这种推出的

性质；2．当整个前提中还含有其他前提时，某步常
识蕴涵分离的推出和其他前提推理的关系。 

由于常识推理有可能推出矛盾，关于矛盾的处

理是常识推理研究的关键，问题 2 一直是常识推理
研究的困难所在。因为不能在推理之前就保证任何

单独一步推理的结论一定与其他结论不矛盾，所以，

在“一步一查”式的处理中，常识蕴涵分离一般地

不成立。而“一步一查”式的处理几乎是迄今为止

所有常识推理研究的共同选择，所以，常识蕴涵分

离一般地不被接受。 
现在，在我们对常识推理分层的观点和处理下，

可以限定于局部推理，只考虑用部分前提的推出，

不需要一致性检查，也就是说，不论是否还有其他

前提，只要有如果 α则 β和 α就可以推出 β，因此，

常识蕴涵分离是一个推理的规律。这使得我们可以

暂时避开问题 2，在接受常识蕴涵分离的情况下，
只考虑问题 1。 

2.3  常识蕴涵分离的形式化 
分离推理指的是：从如果 α则 β和 α推出 β，

在逻辑入门教材中称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

前件式推理”。它的一般形式是： 
如果 α则 β 

α 
β 

或者 
如果 α则 β；α/ β 

其中的横线或斜线表示推出。根据不同的蕴涵“如

果⋯则⋯”，得到的推出 / 是不同的。如果这里的
“如果⋯则⋯”是实质蕴涵，那么，/ 也是实质蕴
涵，因为它也满足如果前件真则后件真。因此我们

可以用公式(α∧(α→β))→β表达这种推理形式。其中
前后两个→有所不同。前者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质蕴

涵，后者是总成立的实质蕴涵，通常又称为重言蕴

涵，所以(α∧(α→β))→β是重言式。其他蕴涵也有类
似情况。如果其中的“如果⋯则⋯”是常识蕴涵，

相应的推出是什么，怎么形式化？这就是我们现在

的问题。 
作为常识命题的“如果 α 则 β”是说“如果 α

则在正常情况下 β”，因此，常识蕴涵分离首先应该

有如下形式： 
C． 从 α和如果 α则在正常情况下 β，推出 β。 
我们认为，既然进行分离时所依赖的蕴涵是在

正常情况下才成立的蕴涵，那么，这个分离也应该

是在正常情况下才成立的分离，所以，常识分离的

一般形式是： 
D．从 α 和如果 α 则在正常情况下 β，在正常

情况下推出 β。 
这又可以看成： 
E．若 α并且如果 α则在正常情况下 β，那么在

正常情况下 β。 
这说明，依据正常情况下成立的蕴涵关系得到

的推出关系，其本身也是在正常情况下成立的蕴涵

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考虑用常识蕴涵表示常识分

离。根据上面的分析，“如果 α则在正常情况下 β”

可以形式化为 α>β，相应地，D或 E应形式化为 
(α∧(α>β))>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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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式中>的两个出现的意义有所不同。前者是普通

的常识蕴涵，后者是体现常识蕴涵分离的常识蕴涵。

这与关于实质蕴涵的逻辑规律(α∧(α→β))→β类似。 
再考虑语义方面的特点。 
从形式上看，(α∧(α>β))>β是关于联结词>的嵌

套公式。在条件句逻辑中，尽管在形式上有这样的

公式，但并不需要考虑这类公式的有效性，而现在

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常识蕴涵分离是常识推

理的一个推理规律，那么一个能够合理解释常识推

理的语义，必须要使得该公式有效。 
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一个公式 α有效，即 α

在所有世界上真，可以表示成||α|| = W。再根据前面
的分析，对常识蕴涵应有语义解释：w∈||α>β||，当
且仅当，* (w, ||α||) ⊆ ||β||。出于这两点考虑，设想如
果我们有函数 f(X, Y)，它的第一个变目也是可能世
界的集合，即 X ⊆ W，并且满足 

X ⊆ ||α>β||，当且仅当，f(X, ||α||) ⊆ ||β||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该函数表达常识蕴涵句的有

效性，即 
α>β有效，当且仅当，f(W, ||α|| ) ⊆ ||β||。 
这一函数有两个性质： 
1．对任意的公式 α, β，f(||α>β||, ||α|| ) ⊆ ||β||。这

可以理解为根据常识||α>β||和命题||α||选出的正常世
界都是 β 为真的世界，符合我们关于常识推理的直

观。 
2．当 X为单元集{w}时有 
{w} ⊆ ||α>β||，当且仅当，f({w}, ||α||) ⊆ ||β|| 
因此，函数 * 也可以看成函数 f在其第一个变

目为单元集时的特例。 
(α∧(α>β))>β 还说明常识蕴涵具有性质：如果

推理所依赖的蕴涵（公式中的第一个蕴涵）是什么

蕴涵，那么由此得到的推出也是什么蕴涵，而且是

有效的蕴涵。这个性质可以用函数 f表示为： 
若 f(X, ||α|| ) ⊆ ||β||，则 f(W, X ∩ ||α||) ⊆ ||β||。 
函数 f 也是一种选择函数，为与原来条件句逻

辑中的选择函数 * 相区别，我们可以称其为集选择
函数（从世界集出发的选择函数）。相应地，函数 *
可以称为点选择函数（从点即单个世界出发的选择

函数）。集选择函数将点选择函数的的第一个变目从

单个的可能世界提升为集合，不仅更符合关于常识

推理的直观，而且在技术处理上也更为简洁，因此，

我们可以用集选择函数给出基于常识蕴涵分离逻辑

的形式语义。考虑到集选择函数 f 与点选择函数 * 
的联系与区别，这个函数以后记为○∗。 

如果只是在语义上考虑问题，而不依赖于语言，

那么，适于CMP的语义，或满足以上分析的语义，可

以由下面○∗ 的三个性质得到。 
(1) 任 X′⊆X，若○∗ (X, Y)⊆Z,则○∗ (X′, Y)⊆Z； 
(2) 如果对 X中任意的 w都有○∗ ({w}, Y)⊆Z，

则○∗ (X, Y)⊆Z； 
(3) 对任意的 X⊆W，如果○∗ (X, Y)⊆Z,，则 

○∗ (W, X∩Y)⊆Z。 
我们将在下一节用集选择函数○∗ 给出基于常

识蕴涵分离逻辑的形式语义。这些性质是该形式语

义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 
2.4  局部推出的逻辑刻画 
局部推出是一种推理，指的是把部分前提推出

的结论看成全部前提推出的结论。从形式上说，设

Γ是任一有穷公式集，Γ的部分前提推出 α，即存在

子集 Γ′，Γ′推出 α。于是，所谓 Γ 局部推出 α，即

如果存在 Γ的子集 Γ′，Γ′推出 α，那么 Γ推出 α。 
这里的推出指的是基于常识蕴涵分离的推出。

上面的分析说明，这个推出本身也是常识蕴涵，因

此我们可以将 “Γ′推出α”形式化为∧Γ′>α
④

。于是，

Γ局部推出α可以表示为： 
F．如果存在 Γ的子集 Γ′，∧Γ′>α，则 Γ>α。 
这表明，局部推出是单调的。另外，F 的逆命

题显然成立，因此我们实际上有： 
G．∧Γ >α，当且仅当，存在 Γ的子集 Γ′， 

∧Γ′>α。 
考虑到推理的正确性，逻辑性，我们还有： 
H．“Γ局部推出 α”是一个正确的推理，或 Γ 逻

辑地局部推出 α，当且仅当，∧Γ>α 是局部推出的

一个逻辑规律。 
“逻辑地局部推出”是个抽象概念，而实际上

的推出总是依据或在某个具体的逻辑下的推出。所

以，对于 H，我们还可以有更精确的表述： 
I．设 L 是某个局部推出的逻辑。Γ L-推出 α，

当且仅当，∧Γ>α

                                                                

是 L中的一个规律。 
设L是一个逻辑，我们可以用语义和语法两个

方法刻画或表达L。在语义上，一个逻辑通常我们可
以用一个形式语义下的全体有效公式来表达。设

 
④ Γ是有穷公式集。∧Γ表示Γ中所有公式的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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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L)是刻画L的语义。Sem(L)的全体有效式就是
L。在语法上，设S(L)是刻画L的形式系统，那么，
S(L) 的定理集就是L。于是，所谓Γ L-局部推出α，
从语法的方面看就是 |− S(L) ∧Γ>α。 

研究关于局部推出的逻辑，同其他逻辑一样，

也可从极小逻辑开始，通过增加公理等，得到相应

的系列逻辑。我们的定位是基于常识蕴涵分离的局

部推理，因此，关于这种推理的逻辑至少满足两个

条件：(1)有规律(α∧(α>β))>β；(2)单调的，即该逻
辑有性质：如果 α>β是 L的规律，那么(α∧γ) >β也
是。 

设 P[(n)]表示例(n)前提的公式集，C[(n)]表示例
(n)结论的公式。如果∧P[(n)]>C[(n)]是 L 的一个规
律，则称 L通过例(n)。不难验证，满足上面两个条
件的逻辑 L 可以通过例(1)，(2)，(4)，(5)，(8)。例
如，P[(5)] = {p, p>q, r>s}，C[(5)] = q。由条件(1)，L
有规律∧{p, p>q }>q。又L有单调性，所以，∧{p, p>q, 
r>s }>q也是 L的规律。因此，例(5)是这个逻辑下的
正确推理。 

应说明，通过例(3)需要接受 α>α，通过例(4)
需要接受某种传递性。现在我们只考虑基于常识蕴

涵分离的局部推理的极小逻辑，例(3)和例(4)将来可
以在这个极小逻辑上增加公理得到。 

还要说明，仅仅根据这个逻辑，对于例(8)，我
们既可得到“特威蒂不会飞”，也可得到“特威蒂会

飞”，对于例(6)，我们既可以得到“尼克松是和平主
义者”，也可以得到“尼克松不是和平主义者”，这

需要在整体推理的阶段消除矛盾。 
至此我们基本完成从直观上的常识推理到形式

化的过渡。下面两节分别给出形式语言和形式语义，

以及该语义下的极小逻辑及其形式系统。 

三、形式语言与形式语义 

本文所用的形式语言记作 L。L 有可数无穷多

个变元符号，常项符号⊥，联结词→和>。L 公式定
义如常。其中所有原子公式的集合记作 P(L)。所有 L 
-公式的集合记作 F(L)。语法符号 p, q, r等表示任意
的原子公式，α, β, γ, δ, ϕ, ψ等表示任意的公式。Γ, Φ
等表示任意的公式集。被定义符号有 T，¬，∧，∨，
↔。括号的省略按如下顺序：¬，∧，∨，>，→，↔。 

定义 3.1  一个框架是一个二元组<W, ○∗ >，其
中W是非空集，○∗ ：P(W)→ P(W)  是一个函数，

满足：对W的任意子集 X, Y, Z, 
(1)如果 X⊆X′,，则 ○∗ (X, Y)⊆ ○∗ (X′, Y)； 
(2)如果对 X中任意的 w都有○∗ ({w}, Y)⊆Z，则

○∗ (X, Y)⊆Z； 
(3)如果○∗ (X, Y)⊆Z, 则○∗ (W, X∩Y)⊆Z。 
命题 3.1  设<W, ○∗ >，是任意的框架，X, Y, Z

是W的任意子集。 
(1) 任给 X⊆X′，任给 Z，如果○∗ (X′, Y)⊆Z，则

○∗ (X, Y)⊆Z。 
(2)如果○∗ (X, Y)⊆Z，则对任 w∈X， 

○∗ ({w}, Y)⊆Z。 
(3)对任 w∈X，○∗ ({w}, Y)⊆Z，当且仅当， 

○∗ (X, Y)⊆Z。 
其中(1)是定义 3.1(1)的等价形式。(2)由定义

3.1(1)可得。(3)由(2)和定义 3.1(2)可得。 
命题 3.2  设<W, ○∗ >是任意的框架，Y是W的

任意子集。对任意的指标集 I， 
(1) ○∗ (∪{Xi：i∈I}, Y) ⊆ ∪{○∗ (Xi, Y)：i∈I}。 
(2)对任意子集Z，如果对任i∈I，○∗ (Xi, Y) ⊆ Z，

则○∗ (∪{Xi：i∈I}, Y) ⊆ Z。 
证  (1)和(2)等价。 
只证(2)。设有Z，○∗ (∪{Xi：i∈I}, Y) ⊆/  Z。由

定义 3.1(2)，有w*∈∪{Xi：i∈I}}，○∗ ({w*}, Y) ⊆/  Z。
因w*∈∪{Xi：i∈I}，所以存在i*∈I，w*∈Xi*。再由
命题 3.1(2)，○∗ (Xi*, Y) ⊆/  Z。■ 

定义 3.2  一个模型是一个三元组<W, ○∗ , σ>，
其中<W, ○∗ >是一个框架，σ是一个从原子公式集到
W的幂集的映射，即σ：P(L)→P(W)。 

定义 3.3  设M = <W, ○∗ , σ>，是任一模型，ϕ
是任一公式，|| ϕ ||M是满足如下条件的集合： 

(1)|| ⊥ ||M = ∅ 
(2)|| p||M = σ(p) 
(3)||α→β||M = (W－||α||M) ∪ ||β||M

(4)||α>β||M = ∪{X ⊆ W：○∗ (X, ||α||M) ⊆ ||β||M} 
设M = <W, ○∗ , σ>是任一模型，W记为WM。 
命题 3.3  设M是任意的模型，X是WM的任意

子集，α和β是任意的公式。 
(1) ○∗ ( ||α>β||M, ||α||M) ⊆ ||β||M。 
(2)X ⊆ ||α>β||M，当且仅当，○∗ (X, ||α||M) ⊆ ||β||M。 
证  证(1)。由定义 3.3(4)， 
○∗ ( ||α>β||M, ||α||M) 

= ○ ∗ (∪{X ⊆ W：○∗ (X, ||α||M) ⊆ ||β||M}, ||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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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命题 3.2(1)， 
○∗ (∪{X ⊆ W：○∗ (X, ||α||M) ⊆ ||β||M}, ||α||M) 
⊆∪{○∗ (X,  ||α||M)：○∗ (X, ||α||M ) ⊆ ||β||M}。 

又 
∪{○∗ (X, ||α||M )：○∗ (X, ||α||M) ⊆ ||β||M} ⊆ ||β||M， 

所以，○∗ (||α>β||M, ||α||M) ⊆ ||β||M。 
证(2)。设X ⊆ ||α>β||M。由定义 3.3(4)， 

X ⊆∪{X′ ⊆ W：○∗ (X', ||α||M) ⊆ ||β||M}。 
因此，对任意的 w∈X，有 

w∈∪{X′ ⊆ W：○∗ (X′, ||α||M) ⊆ ||β||M}。 
由命题 3.1(2)， 

○∗ ({w}, ||α||M) ⊆ ||β||M。 
再由定义 3.1(2)， 

○∗ (X, ||α||M) ⊆ ||β||M。 
另一方向显然，从略。■ 

命题 3.4  设M是任意的模型。 
(1) ||T||M = WM

(2) ||¬α||M = WM－||α||M

(3) ||α∧β||M = ||α||M∩||β||M

(4) ||α∨β||M = ||α||M∪||β||M

由符号定义和定义 3.3可得。证明从略。 
定义 3.4  设M是任一模型，X是WM的任一非

空子集，α是任一公式。M |= Xα，当且仅当，X ⊆ 
||α||M。 

命题 3.5  设M是任一模型，X和w分别是WM的

任一子集和任一元素。 
(1)M |= X¬α，当且仅当，X∩||α||M = ∅ 
(2)M |= Xα∧β，当且仅当，M |=Xα并且 M |=Xβ。 
(3)M |={w}α∨β，当且仅当，M |={w}α或者M 

|={w}β。 
(4)M |={w}α→β，当且仅当，如果M |={w}α则M 

|={w}β。 
(5)M |= Xα>β，当且仅当，○∗ (X, ||α||M) ⊆ ||β||M。 
命题 3.6  对任意的X ⊆ WM，M |=Xα→β，当且

仅当，X∩||α||M ⊆ ||β||M。特别地，M |=WM
α→β，当

且仅当，||α||M ⊆ ||β||M。 
命题 3.7  设M和α分别是任意的模型和公式，

M |= WM
α，当且仅当，对任意的w∈WM，M |={w}α。 

定义 3.5  设α是任意的公式。α是有效的，记
作 |=α，当且仅当，对任意的模型M，M |= WM

α，

又记作M |= α。 
定义 3.6  设 α是任意的公式。α是可满足的，

当且仅当，¬α不是有效的。 
定理 3.1  下列公式都是有效的。 
(1) 所有重言式。 
(2) (α∧(α>β))>β 
(3) (α>(β→γ))→((α>β)→(α>γ)) 
定理 3.2  设M是任意的模型。 
(1) 如果 M |=α，M |=α→β，则M |=β。 
(2) 如果 M |=β↔γ，则M |= (β>α)↔(γ>α)。  
(3) 如果M |=β，则M |=α>β。 
(4) 如果M |=α>β，则M |=α∧γ>β。 
以上两定理可由常规方法证明，从略。 
以上给出了语言L的一个形式语义。根据前面

的分析，设L0 = {α∈F(L)：|=α}，L0即关于局部推出

层次上的基于常识蕴涵分离的常识推理的极小逻

辑。下面给出L0的形式系统。 

四、形式系统M 
公理模式 
PL所有重言式； 
CK  (α>(β→γ))→((α>β)→(α>γ))； 
CMP  (α∧α>β))>β。 
初始规则 
MP  从 α和 α→β可得 β  （分离）； 
RCEA  从β↔γ可得(β>α)↔(γ>α)  （前件等值置

换）； 
RN  从β可得α>β  （正常化规则）； 
RM  从α>β可得α∧γ>β  （对定理的单调性）； 
由以上公理模式和初始规则可以看出，M是古

典命题逻辑（记作PC）增加公理模式CK和CMP，以

及规则RCEA，RN和RM的扩张。 
M有以下内定理。 
ThM1  (α>(β∧ γ))→((α>β)∧(α>γ)) 
ThM2  ((α>β)∧(α>γ))→(α>(β∧ γ)) 
只证ThM2，ThM1类似。 
(1) β→(γ→(β∧ γ))              [PL] 
(2) α>(β→(γ→(β∧ γ)))          [(1), RN] 
(3) (α>β)→(α>(γ→(β∧γ)))       [(2), CK, MP] 
(4) (α>(γ→(β∧γ)))→((α>γ)→(α>(β∧ γ))) [CK] 
(5) (α>β)→((α>γ)→(α>(β∧ γ)))   [(3), (4), PC] 
(6) ((α>β)∧(α>γ ))→(α>(β∧ γ))  [(5), PC] 
M有以下导出规则： 
RCEC  从β↔γ可得 (α>β)↔(α>γ)。（后件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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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  
REQ  从β↔γ和α可得α[γ/β]。（α[γ/β]是对α中的

β用γ置换后得到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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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根据定理 3.1，3.2，系统M是可靠的。M的完

全性证明将另文给出。  

 

 10 


	一个关于常识推理的基础逻辑
	一、常识推理的志例与分析
	二、从直观分析到形式化
	三、形式语言与形式语义
	四、形式系统M


